
 

 

 

`

ICS 01.140.30 

CCS A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33290.23—XXXX 
      

 文物出境审核规范 

第 23部分：玻璃器 
 

Specification for inspecting exit cultural relics—— 

Part23:Glassware      

 

      

（征求意见稿） 

      

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XXXX-XX-XX发布 XXXX-XX-XX实施 



GB/T33290.23—XXXX 

I 

目 次 

前 言 ........................................................................... II 

引 言 .......................................................................... I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审核程序 ............................................................................ 1 

5 审核内容 ............................................................................ 1 

5.1 范围确定 ........................................................................ 1 

5.2 年代判定 ........................................................................ 1 

5.3 价值评定 ........................................................................ 2 

5.4 审核标准 ........................................................................ 3 

5.5 审核结论 ........................................................................ 3 

6 审核文件 ............................................................................ 3 

7 审核文件档案的管理 .................................................................. 3 

8 证实方法 ............................................................................ 3 

参 考 文 献 ........................................................................ 4 



GB/T33290.23—XXXX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 33290《文物出境审核规范》的第23部分。GB/T 3329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 第 1部分：总则； 

—— 第 2部分：度量衡； 

—— 第 3部分：法器； 

—— 第 4部分：仪器； 

—— 第 5部分：仪仗； 

—— 第 6部分：家具； 

—— 第 7部分：织绣； 

—— 第 8部分：陶瓷； 

—— 第 9部分：生产工具； 

—— 第 10部分：金属器； 

—— 第 11部分：明器； 

—— 第 12部分：钟表； 

—— 第 13部分：兵器； 

—— 第 14部分：漆器； 

—— 第 15部分：乐器； 

—— 第 16部分：笔墨纸砚； 

—— 第 17部分：烟壶和扇子； 

—— 第 18部分：少数民族文物服饰； 

—— 第 19部分：少数民族文物建筑资料； 

—— 第 20部分：少数民族文物宗教用品； 

—— 第 21部分：少数民族文物名人遗物； 

—— 第 22部分：玉石器； 

—— 第 23部分：玻璃器； 

—— 第 24部分：珐琅器； 

—— 第 25部分：中国画及书法； 

—— 第 26部分：壁画； 

—— 第 27部分：油画、水彩画、水粉画； 

—— 第 28部分：佩饰； 

—— 第 29部分：车具马具； 

—— 第 30部分：车船舆桥； 

—— 第 31部分：首饰。 

本文件由国家文物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北京管理处。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金志斌、顾斌、万文君、丁霏、马嘉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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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文物出境

由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

就发布了《禁止珍费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20世纪60年代，文化部和对外贸易部制定了《文物出口

鉴定参考标准》，对各类文物出境时限作出明确的规定。2007年，文化部颁布的《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

办法》和国家文物局修订并发布的《文物出境审核标准》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文物进出境审核已经形成

了一套较为规范的管理体系。  

禁止和防止文物的非法出境已成为国际共识，中国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

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及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

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对文物出口采取国际通行的许可证管理制度。这是国家维护文化遗产主权，加强

文物保护，防止文物流失的重要保障。  

GB/T33290旨在规范文物出境审核工作，更好贯彻落实文物保护相关政策，适应我国文化遗产保护

管理领域标准化的战略要求。GB/T33290按照《文物出境审核标准》进行分类，将该标准划分为多个部

分，既表达出文物出境审核的一致性，也体现出不同类别文物出境审核的差异性。因此，GB/T33290第1

部分总则规定了文物出境的审核程序、审核内容、审核文件和档案管理等内容，其他部分根据各类文物

的特殊性，每个部分除了规定文物出境审核的基本要求外，还对该类文物的审核内容作了相应的规定，

重点对判定文物年代和评定文物价值作了详细的规定。 

GB/T33290《文物出境审核规范》拟由以下31部分组成。 

—— 第 1部分：总则； 

—— 第 2部分：度量衡； 

—— 第 3部分：法器； 

—— 第 4部分：仪器； 

—— 第 5部分：仪仗； 

—— 第 6部分：家具； 

—— 第 7部分：织绣； 

—— 第 8部分：陶瓷； 

—— 第 9部分：生产工具； 

—— 第 10部分：金属器； 

—— 第 11部分：明器； 

—— 第 12部分：钟表； 

—— 第 13部分：兵器； 

—— 第 14部分：漆器； 

—— 第 15部分：乐器； 

—— 第 16部分：笔墨纸砚； 

—— 第 17部分：烟壶和扇子； 

—— 第 18部分：少数民族文物服饰； 

—— 第 19部分：少数民族文物建筑资料； 

—— 第 20部分：少数民族文物宗教用品； 

—— 第 21部分：少数民族文物名人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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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部分：玉石器； 

—— 第 23部分：玻璃器； 

—— 第 24部分：珐琅器； 

—— 第 25部分：中国画及书法； 

—— 第 26部分：壁画； 

—— 第 27部分：油画、水彩画、水粉画； 

—— 第 28部分：佩饰； 

—— 第 29部分：车具马具； 

—— 第 30部分：车船舆桥； 

—— 第 31部分：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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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出境审核规范 

第 23 部分：玻璃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玻璃器类文物出境的审核程序、审核内容、审核文件和档案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描述

了对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玻璃器类文物出境的审核。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3290.1  文物出境审核规范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290.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审核程序 

应符合GB/T 33290.1的规定。 

5 审核内容 

5.1 范围确定 

审核对象为工艺美术品类别玻璃器类文物及其复仿制品。 

注： 文物复仿制品证明是文物出境审核的衍生。 

5.2 年代判定 

5.2.1 种类 

玻璃器类文物按加工技法分有平板玻璃、单色玻璃、套色玻璃、搅玻璃、金星玻璃等品种。按用途

分有生活饮食器、文房具、建筑门窗、佩饰、镶嵌器等品类。不同时代的种类有不同的特点，应作为判

断其年代的依据之一。 

示例：金星玻璃始见于清代乾隆。 

5.2.2 形制 

玻璃器类文物的形制有珠、管、璧、耳珰、琀、剑饰、盘、碗、杯、瓶、鼻烟壶等。不同时代有不

同的特点，应作为判断其年代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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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玻璃璧始见于战国时期。 

5.2.3 纹饰 

玻璃器类文物的纹饰有动物纹、植物纹、人物纹、山水纹、几何纹等。不同时代的纹饰有不同的特

点，应作为判断其年代的依据之一。 

5.2.4 款识 

玻璃器类文物的款识有纪年款、人名款等。不同时代的款识有不同的内容、字体和风格，应作为判

断其年代的依据之一。 

示例：玻璃器上的帝王年号款识始于清代康熙，可直接对应年代。 

5.2.5 制作工艺 

玻璃器类文物的制作工艺包括配料、熔制、成型、装饰、退火等。成型方法有铸造、型压、无模吹

制、有模吹制等。装饰技法有搅胎、模压、堆贴、磨花、雕刻等。不同时代的制作工艺有不同的特点，

应作为判断其年代的依据之一。 

示例：我国使用玻璃吹制技术始于北魏时期。 

5.2.6 化学成分 

玻璃作为一种人工合成的物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化学成分具有不同的特点，应通过X射线荧光

光谱法(XRF)等无损分析手段，测定其化学成分，作为判断其年代的依据之一。 

示例： 

西方古玻璃化学成分比较单一，为钠钙硅酸盐玻璃。我国古代玻璃可以分三类。 

a) 进口玻璃，化学成分为钠钙硅酸盐玻璃； 

b) 西方人员和技术参与下的国产玻璃，化学成分为钠钙硅酸盐玻璃，主要发现于新疆、内蒙等西北地区； 

c) 我国传统国产玻璃，化学成分演变可分为五个阶段： 

1) 钾钙硅酸盐系统，其中氧化钾与氧化钠比值大于 1,年代为春秋到战国前期； 

2) 铅钡硅酸盐系统和钾硅酸盐系统，年代为战国到东汉； 

3) 高铅硅酸盐系统，年代为东汉到唐代； 

4) 钾铅硅酸盐系统，年代为唐代到元代； 

5) 钾钙硅酸盐系统，年代为元代到清代。 

5.2.7 综合判定 

依据种类、形制、纹饰、款识、制作工艺、化学成分等方面综合判定年代。 

5.3 价值评定 

5.3.1 历史价值 

应以来源、制作年代、出土情况、名人使用、存世量等为主要依据。 

5.3.2 艺术价值 

应以造型、工艺、名家制作、完整程度等为主要依据。 

5.3.3 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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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制作工艺、化学成分所体现的技术水平为主要依据。 

5.3.4 综合评定 

从历史、艺术、科学等方面综合评定文物价值。 

5.4 审核标准 

应遵循《文物出境审核标准》。 

5.5 审核结论 

5.5.1 审核人员结论 

应通过年代判定及价值评定，依据审核标准，判定审核对象是否是文物，能否出境。 

5.5.2 审核机构结论 

应符合GB/T 33290.1中的规定。 

6 审核文件 

应符合GB/T 33290.1中的规定。 

7 审核文件档案的管理 

应符合GB/T 33290.1中的规定。 

8 证实方法 

通过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平台对审核程序、审核内容、审核文件和档案管理等每一环节进行记

录并存档，并向携运人、申请人、审核机构、审核人员和海关提供信息反馈，包括受理情况、办理进度、

审核结论、办结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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